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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文稿就C26/19号文件，即秘书处关于卫星网络申报（SNF）成本回收的拟议方法，提出意见。美国感谢秘书处提出这一提案。鉴于下文所述关切，其中许多关切此前已由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在以往理事会以及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讨论中提出，美国反对C26/19号文件。仍需开展进一步工作。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审议美国有关SNF成本回收的意见,并批准本文稿中有关C26/19号文件的提案。
参考文件
C26/19、C25/10、C25/64和C26/57号文件；CWG-FHR-22/2和CWG-FHR-22/36号文件；理事会第535号决定（2014年，修订版）、全权代表大会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





美国感谢秘书处提出的提案，其中提出了卫星网络申报（SNF）成本回收的方法。然而，美国反对C26/19号文件。
成员国尚未就今后的工作方向达成协商一致。美国认识到，现行的SNF成本回收机制并未与无线电通信局（BR）所承担的全部成本完全相符；然而，SNF成本回收还涉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这涉及为国际电联这一核心活动制定适当的成本回收方法。美国敦促秘书处完善一个更为全面的模型，以制定长期的SNF成本回收框架；仍需开展更多工作。
美国仍对秘书处拟议的方法表示关切，并鼓励与成员国进一步协作，以形成一个能够准确估算并适当回收BR处理卫星申报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的SNF CR模型。此外，鉴于理事会2025年会议已批准截至2027财年的SNF费率，因此在理事会2026年会议上通过任何模型都为时过早。
美国重申其观点，即国际电联的核心职能之一是登记无线电频率指配及相关轨道位置。履行这一职责使所有国际电联成员国受益，并直接使国际电联成员国能够适用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美国强调，根据《无线电规则》，SNF处理是一项条约授予的规则职能，任何成本回收方法都必须尊重这一根本职责。
为支持一个透明、公平和相称的SNF成本回收框架，美国建议理事会：
–	澄清第91号决议规定的“全面成本回收”的预期范围，包括对间接成本分摊的限制；
–	保留现行的免费申报机制并避免在未经更广泛成员国磋商情况下进行结构性变化；
–	要求秘书处明确区分有关SNF本身的现代化成本和范围内的ICT投资；
–	要求秘书处提供超出编制人员人数之外的间接成本替代分摊基准；
–	由于缺乏因果关系，将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从SNF成本基数中去除；
–	请求秘书处提供其23.7%间接成本数据背后的基准数据和方法；
–	确保需求预测假设的透明度，包括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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